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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530/05-06(08)號文件 
 

消費者委員會 

就「保健組織的規管」提交 

立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的意見書 

（2006年 3月 30日） 

 

1. 近年香港出現了不少保健組織或醫療集團。這些機構具備經濟規模之利，可

為公眾提供價廉及方便的醫療服務，為醫療服務市場增添競爭。 

 

2. 話雖如此，醫療集團日趨普及的同時，消委會收到有關它們的投訴數字亦相

應上升，由 2003 年的 10 宗，增加至去年 51 宗。投訴上升主要成因在於醫療集

團的服務水準和銷售手法，消費者投訴的銷售手法包括不當的市場促銷策略，及

醫療計劃的保障範圍缺乏透明度等，都會影響到病人權益。 

 

3. 本會認為，醫療集團雖可為消費者帶來好處，但同樣重要的是，要確保提供

的醫療服務是符合專業水平。 

 

4. 政府有關當局在二月的討論文件內表示，監管主要依賴規範個別醫生的專業

操守，不論醫療服務是透過何種經營模式提供的。 

 

5. 本會明白政府持這意見的原因，但關注香港部分醫療集團以公司化模式運作

提供醫療服務，可能影響醫生與病人之間的專業關係。 

 

6. 在執業醫生獨自經營的模式下，買藥及用藥治療方法都由醫生自行決定，醫

生的問責性相信最能照顧病人的利益。 

 

7. 但以商業原則運作的醫療集團，賺取利潤是成功經營的主要因素，如醫療集

團以利潤為目標，將嚴重損害醫生與病人的關係。為了控制成本和提高利潤，不

排除有醫療集團可能會採用療效較低但成本較平的藥物，令人擔心醫療質素可能

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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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再者，本會相信要求受僱於醫療集團的醫生單獨負起保障病人健康及利益的

責任，未必可行。皆因受僱於醫療集團的醫生，行使專業自主權的能力可能會受

商業及財務考慮左右。 

 

9. 此外，醫療保險公司在私營醫療系統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無論屬獨自

經營抑或醫療集團，醫生選擇用藥及考慮化驗需要的時候，都可能受保費水平影

響，可是病人大多不會知道這問題。 

 

10. 上述提出的種種可能都會影響醫生向病人提供的醫療服務質素。從公眾健康

的角度來看，本會建議政府考慮透過下列措施對醫療集團的運作進行監管： 

 

I.  設立發牌制度 

 

11. 目前，醫療集團只需領取有效的商業登記證，便可以提供醫療服務。現行的

做法是由醫生負責確保醫療服務達專業水平，而受僱於醫療集團的醫生，作為執

業的註冊醫生同樣須就提供的服務對病人負有專業責任。但本會認為，醫療集團

除了受薪的醫生對病人負責外，其持有人亦有責任確保醫療服務質素達專業水

平。 

 

12. 據本會瞭解，現時除醫生需向病人負責外，亦有若干規管方法去確保醫療服

務質素，例如私家醫院要向衞生署註冊、醫護專業亦有專業規管制度。本會認為，

任何向公眾提供醫療服務的機構，都應一視同仁受同樣的規管。 

 

13. 本會建議政府設立發牌制度，規定無論以任何經營模式運作，凡向公眾提供

醫療服務的機構都須申領牌照，即所有在港提供醫療服務的機構/集團必須領取

有關牌照及向發牌機構負責，具體的發牌機制，如由某一個政府部門或醫務委員

會作發牌機構，可以再作討論。 

 

14. 設立建議的發牌制度有多方面的好處，政府當局可藉此有系統及準確地查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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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掌握在港經營的醫療集團的運作。再者，在有需要時亦能執行更有效率及成果

的控制措施 (例如：找出接受了疫苗注射的人數、從私營醫療系統回收有問題藥

物的進度等)，這些資料都對政府當局洞悉人口的醫療情況有幫助。這亦切合政

府加強對私營醫療服務全面規管的長遠目標。 

 

II. 要求醫療集團負責人由註冊醫生出任 

 

15. 在發牌條件方面，本會建議，政府可考慮要求醫療集團的若干董事或持牌人

須為註冊醫生，以加強公眾對醫療集團及其問責性的信心。 

 

16. 現時有些醫療集團乃由註冊醫生經營或出任董事，相信要醫療集團符合這項

發牌要求不會太困難。據本會瞭解，醫務化驗所亦須符合類似要求。 

 

17. 不過，為避免醫療集團以經驗淺的醫生擔任董事，本會認為只容許負有相當

經驗的醫生擔任醫療集團的董事，是較合適的做法。 

 

III 制定一套醫療集團的營運守則 

 

18. 在本會收到與醫療集團有關的消費者投訴中，超逾一半涉及銷售手法，特別

是有關售賣醫療折扣卡的投訴，以折扣卡作為市場推廣工具並非醫療服務獨有，

而醫療折扣卡與其他服務行業（例如餐飲業、美容護理服務等）的類似計劃並無

不同，但醫療服務關乎公眾健康，本會認為不應當作推廣一般消費商品或服務的

買賣來處理。 

 

19. 現時，醫生的操守有醫務委員會訂立的《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監管，確

保醫生在提供服務時，採用恰當的醫療程序和準則，以保障病人的安全。然而，

非醫護人員，包括醫療集團的工作人員，卻不受該守則規管。 

 

20. 本會建議，發牌機構可考慮為醫療集團制定一套營運守則，對醫療集團與病

人之間的專業關係、採購藥物、使用藥物、收費透明度事宜等作出指引，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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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水平及服務質素。醫療集團必須遵守營運守則作為發牌條件之一。 

 

21. 本會相信，醫療集團遵守營運守則，會提高公眾對醫療集團服務質素的信

心，除為醫療集團帶來正面作用外，對社會亦會有整體得益。營運守則應包括下

列範疇： 

 

＊ 宣傳推廣的資料及廣告的內容必須真實，及不會誤導消費者； 

＊ 交易合約內容須清晰及公平； 

＊ 提供的醫療服務須為高質素及安全； 

＊ 設有機制保障病人的私隱；及 

＊ 設有有效的機制去處理消費者的投訴。 

 

IV 購買保險 

 

22. 為保障病人權益及達致公平的營商環境，本會認為，應規定醫療集團（如未

有購買保險的）購買彌償保險，以保障當發生醫療意外時，集團有能力向受損的

病人作出賠償。 


